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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方案概述

根据《青岛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2020-2025

年）》，本次建设规划方案包括 2 号线二期东段、5 号线、6

号线二期南段、7 号线二期北段、9 号线一期、12 号线和 15

号线一期，共计 7 条线路，总规模为 207.8km。共设车站 128

座。

本次公示方案为阶段性方案，随着项目的实施进程及环

评工作的进展，相关信息将完善或调整，最终规划方案以批

复为准。

二、环境影响评价主要结论

（一）声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

从声环境保护的角度，部分高架线周围分布着噪声敏感

建筑物，须采取道床减振、设置声屏障等综合环境保护措施

降低轨道交通对沿线声环境敏感区的影响。只要在设计阶段

合理选择设备的位置、型号，并辅以风道消声器及隔声措施，

风亭、冷却塔噪声可控制到可接受水平。车辆段与停车场内

检修、洗车等作业噪声，只要合理布局，厂界噪声一般可满

足2类区厂界标准。

（二）振动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

（1）虽然地下线路的振动影响较突出，且沿线的既有

或规划敏感建筑相对集中，但由于地铁振动的污染振动治理

措施较为成熟，在规划实施中可根据沿线建设情况对待开发

区域轨道交通线路两侧进行空间用地控制，必要时根据具体

振动影响的程度选择相应的治理措施，轨道交通振动影响一



般不会成为建设规划实施的制约因素。

（2）二次结构噪声源于轨道交通车辆与轨道的振动，

降低轨道交通振动就可以相应减轻二次结构噪声影响，采取

浮置板道床、弹性短轨枕等减振等措施也可以从根本上减轻

二次结构噪声影响。

（三）地表水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

（1）本规划实施期间，施工期污水主要来自轨道工程

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生产污水、生活污水及由地表径流导致的

污染物入渗；轨道交通运营期污水主要来自于沿线车站、控

制中心、停车场和车辆段排放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

（2）规划实施后，各站点、控制中心、车辆段及停车

场排放的污水量占青岛市污水总处理能力的比重非常小，污

水中主要污染物排放的总量也较小，基本不会增加青岛市市

政污水处理的负荷，对地表纳污水体产生的影响较小。

（四）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次规划线路大都在主城区，以地下方式为主，线路工

程占据一定的潜水含水层空间和一部分微承压含水层空间，

一般不会占据承压含水层的含水空间。部分线路走向与地下

水径流方向相交，将形成对地下水流动的阻碍，局部改变地

下水径流条件以及与河水的补排关系，但不会出现对地下水

径流的阻断。总体上，区域内地下水的径流总量将比自然状

况略有减少，但不会对地下水的流场产生较大影响。

（五）电磁辐射影响

经类比预测，青岛市轨道交通地面主变电所产生的工频



电磁场和无线电干扰均不会超过相关国家标准限值，对周边

电磁环境影响不大。地铁高架线电磁辐射对环境影响较小，

电磁辐射对地铁高架线的布局不存在制约性。

（六）环境空气影响分析

轨道交通运营对周围区域空气环境质量的影响主要体

现在地面风亭排风与地铁车辆段各设施排放污染气体对周

边空气环境的影响，但影响较小。

（七）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

施工期和营运期产生的生活垃圾经收集后，交给环卫部

门定时清运，对环境基本无影响。

（八）城市生态与景观分析

总体上看，本次建设规划评价线路高架段主要沿现有道

路敷设，占用现状交通用地，沿线现状用地主要是工业、农

业和绿化用地，局部分布有居住用地。

地下段主要为车站地上部分占地，车站基本位于现有或

规划道路交叉口，对土地利用现状影响不大。规划线路的建

设基本不会对城市绿地系统产生不良影响。

（九）社会环境影响分析

能耗低、污染低、安全性高的轨道交通对促进青岛市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规划实施有利于促进城市综合交

通客运体系的形成，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引导

城市人口的重新分布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青岛城市的空

间布局。本规划实施有利于改善青岛市的旅游交通环境，提

升国际地位。规划实施有助于完善公共交通体系，改善市民



的出行条件。

三、规划优化调整建议及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一）噪声控制措施

轨道交通线路噪声污染治理措施概括起来包括声源、传

播途径、与受声点防护措施三大类，声源控制是防治轨道交

通噪声影响的最根本手段，主要通过采用低噪声车辆、轨道

及设备来实现；传播途径防治措施主要通过设置隔声屏障、

消声器，种植绿化林带，合理进行建筑布局来实现；受声点

防护措施有搬迁、改变敏感点功能和建筑隔声等。

根据轨道交通噪声治理经验，目前较常用的噪声治理措

施为设置声屏障、消声器、进行轨道减振与建筑物合理布局，

这些措施的采取对降低轨道交通噪声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

而绿化林带、搬迁与功能置换等措施因增加了土地需求和工

程造价，需因地制宜、谨慎采用；低噪声车辆、设备与轨道

结构等先进技术的引进、研发与应用，应成为今后轨道交通

噪声治理的主流方向。规划线路的具体噪声治理措施，应根

据项目实施时的声环境要求，技术经济条件等因素在项目环

评中通过详细的分析论证确定。

（二）振动防治工程措施

根据地铁振动的产生机理，在车辆类型、轨道构造、线

路条件等方面进行减振设计，将降低轮轨撞击产生的振动源

强值，从根本上减轻轨道交通振动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即在

车辆选型中，除考虑车辆的动力和机械性能外，还应重点考

虑其振动指标，优先选择噪声振动值低、结构优良的车辆；



铺设60kg/m 重轨无缝线路，采用减振扣件（如Lord 扣件、

Vanguard 扣件等），减振道床（如弹性短轨枕或支承块、浮

置板道床、橡胶隔振垫等）等轨道结构振动控制措施。轨道

结构振动控制措施是目前轨道交通振动控制的主流方向，经

过多年实践，其技术已日趋成熟。规划项目的具体振动防护

措施应在项目环评中根据当时的环境要求和经济技术水平

确定。

（三）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水资源保护措施

下一步设计中应注意轨道线路建设与相应污水处理厂

建设的同步性，确保轨道交通附近区域污水管网于车场建成

前完成敷设，保证各站段废水能够接入相应污水处理厂处理。

加强规划实施过程中对地下水位的动态监测，优化施工

工艺和方案，对施工降水尽量综合利用，防止地下水位大幅

下降并实现水资源的综合利用。

施工中若需要基坑降水，应按照有关要求，编制疏干排

水方案，报青岛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加强油类等施工材

料的使用和管理，做好施工机械和设备的日常维护工作，可

将施工作业对地下水水质造成的影响降至最小。

四、总体评价结论

《青岛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2020-2025年）》

符合国家相关政策，与青岛市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环境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等相关规划基本协调，有利

于青岛市城市发展目标的实现。

本次建设规划的线路总体布局、敷设方式基本合理。在



依据报告书认真落实各项预防措施和减轻不良环境影响对

策措施的基础上，规划实施不存在重大环境制约因素，规划

目标和环境目标总体是合理的和可达到的。

综上所述，从环境保护和环境规划角度，《青岛市城市

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2020-2025年）》基本可行。

本次公示方案为阶段性方案，随着项目的实施进程及环

评工作的进展，相关信息将完善或调整，最终规划方案以批

复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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